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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垚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： 

受高唐县梁村镇人民政府委托，山东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代理的

2024 高唐县梁村镇＂塔韵粮乡＂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项目（茶

棚村基础设施及加工基地建设），编号 XGTSJNCG-2024-011，标段名

称：标段二加工基地建设，采用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，于 2024 年 9

月 10 日在高唐县政府采购中心开评标，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按照法

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，确定贵单位为中标人，中标金额为：

¥3392227.01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叁佰叁拾玖万贰仟贰佰贰拾柒元壹分），

项目经理：蒋正强，工期： 80 日历天。  

请贵单位务必于本《中标通知书》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，按照本

项目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高唐县梁村镇人民政府签订采购合同。 

 

高唐县梁村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山东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2024年 9月 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9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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